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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從“尊降”之降與不降看爵尊與親屬親尊

之關係

李松濤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以尊降為例，通過文獻梳理，討論周代政治

與作為親屬關係的宗法間的關係。本文認為，政治關係

背後的精神情感，與親屬關係中的親親尊尊的原則緊密

聯繫。其聯繫與區別分三個方面探討：由親屬親尊而來

的尊祖敬宗與爵位的關係；政治關係背後的君臣之義；

介於爵尊與親屬親尊之間的恩義兩洽。親屬關係與政治

關係交錯的背後，是親親、尊尊原則的具體安排。從根

本上來講，以盡心盡性一以貫通，關係到人心的安頓，

社會倫理的維持，政治關係的精神情感內涵。最後以期

對認識中國政治與親屬關係糾葛的根源有所幫助。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舉到了一些例子，如往蘇州河裡亂

倒垃圾，沒有公德；謀求自家私利，不對公家作為，貪汙無能。

由中國人的自私而引發了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進行思考。認為

中國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格局可以概括為“差序格局”，

費孝通通過打比方描述道“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

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伴隨著與己關係的

親疏，“愈推愈遠，愈推愈薄”。費孝通特別提到差序格局中重

要的一點是這個“己”字。費孝通稱為自我主義，就是一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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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以自己作為中心，而且是一個可以往外推的，收縮自如的自

我主義。由此也形成了一個界限模糊，收縮不定的社會範圍。對

中國人來說，公和私是相對的，為了小團體的利益而犧牲更大範

圍群體的利益是私的，但卻可以說為小團體爭取利益是公的。進

而，推論到，“我常常覺得‘中國傳統社會裡一個人為了自己可

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

犧牲天下’”。
1 
以上便是費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主要內容，

對於解釋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道德具有極大意義。

伴隨著當代學者的諸多討論，將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後所涉

及到的諸多問題進一步向前推進。閻雲翔認為，費先生的“差序

格局”裡的水波紋比喻，注重了親疏之遠近，而實質上“差序格

局”還應當是包含尊卑等差之分別的立體結構,而在這一差序格局

的結構中，也形成了中國人地位尊卑有等，對上諂媚，對下傲慢

的差序人格。
2 
孫隆基、馬戎、翟學偉等學者看到了“差序格局”

與喪服圖之間的一致性關係。
3 
吳飛則在實質內涵上，剖析喪服制

度與差序格局的內在複雜聯繫，在肯定差序格局解釋力量的同時

看到了其局限。一方面，吳飛認為差序格局的同心圓結構，正體

現在喪服圖中。差序格局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解釋力，就是因

為抓住了喪服制度中的親親原則。但是現實禮制中的實際結構除

親親之外還包括了尊尊、出入、長幼、從服、名服這些原則。而

其中親親與尊尊是最重要的兩大原則。在親親原則基礎上，通過

尊尊這一等級原則調整之後，親屬關係中父、祖、曾祖、高祖都

要加隆；在政治關係中，也有一套相應的倫理要求。經過這些原

則調整的立體結構比差序格局更有豐富的維度。另一方面，吳飛

指出了費先生“差序格局”中理解中國社會的路徑問題。認為費

先生“基本上是從利己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差序格局的”。因而從

何種理解路徑入手成了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隘所在。吳飛認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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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五服圖理解成利益的層層外推”，而是在其背後蘊含著深層

的人性與政道之理路，“家庭構成了中國人人格完善和幸福的基

本單元，治國平天下之道立足於家庭倫理”。
4

我們按照另外的路徑進入到喪服制度的探討，發現中國社會

擁有更豐富的內涵，而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親親、尊尊的原則。
5 
尊

尊這一原則的兩個層面，一個是在親屬範圍之內，比如父、祖、

曾、高及宗法的尊尊，另一個是在政治層面的尊尊。這二者構成

了周代封建宗法體系兩大支柱。親親是容易理解的，而尊尊的意

涵是什麼，有哪幾種尊，尊尊與親親的關係是什麼？這種政治層

面的尊，我們稱之為爵尊，與親屬層面的親親、尊尊是什麼樣的

關係？宗法親屬體系與政治爵位體系中如何處理這些關係？這種

處理反映了什麼樣的思想理念？

細讀《儀禮》中《喪服》一篇，以求理清政治關係中的爵

尊與宗法親屬範疇之親親、尊尊的關係，進而在義理層面體認

古人禮制安排背後對人心政道之深思。《喪服》中對於宗法親屬

體系與政治爵位體系之關係討論最為集中的在於“尊降”
6 
這一

問題。

一  爵尊不降与尊祖敬宗

1.1 缘情制礼

周飛舟研究認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其內在的歷史根源可

以上溯到封建時代的喪服體制，而其內在精神倫理是由中國傳

統文化中的仁與義構成的。
7 
關於人性之本，歷來爭論極多，孟

子認為人性之本在於仁與義。從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中，我們得

以窺其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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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異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者，必子之言夫”。
8

朱熹解釋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
9 
告子認為仁義是外在於人性的，通過約束矯

正而來。孟子認為，杞柳是通過砍伐，違背其生理而做成桮棬

（類似禮器的東西），而仁義恰恰是順著人自然的性情而來的。

此外極為著名的是關於義內的辯論：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

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

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于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

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

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

耆炙亦有外與？”
10

在這場論辯中，告子以人性無善無惡為宗旨，而以人的知覺

運動為性，同人於動物，以食色為性。對於仁與義，認為仁愛之

心生於內，義則在於事物之宜，在於外而不在於內。孟子則通過

對比，論證到，“白馬”、“白人”無區別，但是“長馬”與“長

人”則不同，人對長者有尊敬之心，才能遇長者而敬之。船山所

謂，“吾本有不敢不敬之心，本於天性，而敬由是行焉，義由是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287

立焉”。“仁義同體，而互相為用，因吾性之固有而感物遂通，

一也”。
11 

自內而言發乎自然之性，以此性接於外，合於事理之

宜。所以說是義內。義同仁一樣同為人性之本。

此外，孟子從正面論證了人的仁義之性，“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於心”
12
，認為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這些是人天生所

具有的本性，“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13
。仁與義是

人與生俱來的天性，表徵於人的情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14
。朱熹解釋

人的心、性與情的關係，“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

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
15
。

這種仁義之性與由性所發的情，與禮是什麼樣的關係？對於這

一問題，古往今來爭論不休16。如老子認為，“夫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
17
。而儒家則認為禮本乎情，稱情而立文。從三年

喪之禮我們可以看出情與禮的關係：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

貴踐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巨者其

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

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

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者有已，複生有節哉？……

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

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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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18

在喪服中，父母為至親，父母去世之後，為父服斬衰三年，

父卒為母服齊衰三年
19
。之所以有三年之喪，且居處、飲食均有

規定，就是因至痛之情而製作禮文以表其哀。另外，制為三年

也是出於立中制節，為了防止情感過厚之君子過於哀痛而毀生

滅性，也是為了防止邪淫涼薄之人朝死夕忘而同於鳥獸
20
。在情

與禮的關係中，儒家一直強調真摯的情感更為重要。如林放問

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甯戚。”
21 

子路聞於孔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
22

總之，仁義之性、由性所發之情與禮有著密切的關係。船

山認為仁義之性與禮互為體用，至為重要。船山雲，“《易》

曰：‘顯諸仁，藏諸用’。緣仁制禮，則仁體也，禮用也；仁以

行禮，則禮體也，仁用也。體用之錯行而仁義之互藏，其宅固

矣……仁之經緯斯為禮，日生於人心之不容已，而聖人顯之。逮

其制為定體而待人以其仁行之，則其體顯而用固藏焉。《周禮》

六官，《儀禮》五禮，秩然穆然，使人由之而不知”
23
。也就是

說就禮之始制而言，禮本于仁義之性，由聖人提煉凸顯出來，定

為禮，所以仁義為體而禮為用；就禮之踐行而言，人以仁心去踐

行禮之定體，則禮為體而仁為用。正是因為禮根于仁義之性，是

天理之秩然，人心之不容已，才得以體用融匯，交相存養。又《禮

器》雲：“禮者，體也。”
24
《祭義》雲：“禮者，履也”

25
。鄭

玄合而言之，“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

履”。孔穎達引賀瑒解釋“禮者，體也”，認為“其體有二，一

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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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289

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孔穎達認為，“其

《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

義也”。
26 

也就是說，“體”既是事情物理本來的道理，又是以

仁義之性體此而來，使萬物各得其宜。對於“履”，則是去踐

行禮，最後達到仁的修養，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27
。所以禮

本于天道人性，極為重要，事關人情修治，家國興亡。孔子曰：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肴於地，列于鬼神，達於喪祭射

禦、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28

《喪服》是《禮記》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曹元弼認為是禮經

之根本所在，愛敬精義，倫理至教，都蘊藏在《喪服》篇中
29 
。

上述關於性、情與禮的複雜關係在喪服制度中有著具體細緻的

體現。喪服是指為具有親屬關係以及某些“政治關係”
30 

的人死

後為表達內心哀痛而履行的一系列禮節，其內容包括衣服樣式材

質，服喪時間長短等，這套禮節的隆殺輕重隨感情淺深變化而變

化。鄭玄雲，“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屬、隆殺

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為至痛飾也”
31
。賈公彥雲，“孝子喪

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

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粗精，不同者也。”
32

周飛舟對喪服制度的具體內容有清晰的介紹。喪服制度按

照自己與死者的親疏關係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五等，分別對應五等親屬（見附圖一），“其核心是‘己’，

第二層是父母、昆弟、姊妹和子；第三層是祖父母、世叔父母、

姑、從父昆弟姊妹、昆弟之子女、孫；第四層是曾祖父母、從祖

祖父母、從祖祖姑、從祖父母、從祖姑、從祖昆弟姊妹、從父昆

弟之子女、昆弟之孫、昆弟之孫女、曾孫；第五層則各自再外推

一層”。以己為中心的五個圈層的“五服圖”與費先生提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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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格局的水波紋圖極為相近，而且喪服制度並沒有隨著周代封建

制度的解體而消失，一直延續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喪服制度及

其內涵的基本原則對中國社會結構產生極大影響。
33 

五等服制依

靠六條原則制定，《禮記·大傳》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

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34
。其中

首要原則為親親與尊尊原則。根據親親原則，至親以期斷
35
，父

子、夫妻、昆弟為一體之親，服齊衰一年。然後每外推一層，服

制降一等，直至緦麻之服。在親親原則之外還有尊尊原則，尊尊

原則涉及到門內由親親而來之尊尊與“政治性的”爵位之尊。對

於親屬範圍的尊尊，由至親而有尊之之心，不加隆於心不安，於

是為正尊之親皆有加，為父加為斬衰三年，為祖加為齊衰期，為

曾祖、高祖齊衰三月
36
。此外，因為適子、適孫傳父祖之體統，

為適子加為斬衰三年，為適孫齊衰期，背後也是嚴父尊祖之義。

世叔父因為“與尊者為一體”，所以加為齊衰期，為昆弟之子，

則因己非其正尊，出於報服而服齊衰期
37
。丈夫是妻子的至尊，

所以妻為夫加為斬衰三年。除此之外，皆不加服，服其本服。

以上是從親屬關係之親親、尊尊原則上所形成的基本服制規

模。在封建爵位體系之下，產生了相應的非親屬關係的服制 
38 
，

而且這種“政治性質”的尊尊即爵尊會對親屬關係產生影響。其

表現形式是隨爵位高低而在服制確定之後產生的絕服與降服 
39
。

鄭玄認為，“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

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在四品之降中，尊降是由天子、諸侯、大夫之政治尊貴而來，

壓降、旁尊降是在政治關係與親屬關係合力影響下所形成的。

所以前三者都與政治爵位有關，本文主要考察由於政治之尊貴

而來的尊降，出降中“為人後者”則在涉及大宗、小宗之尊、

爵位之尊時稍加討論
40
。總之，全文討論集中在政治爵位與親屬

關係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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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291

在討論“尊降”的時候，梳理經文會發現，其中極為重要的

一個現象是尊降並不是因政治爵位而遍降群親，也就是政治身份

並沒有完全淩駕于親屬關係之上。這背後包涵的道理是極為重要

的。因為政治關係的確立並非憑空而來，一個穩固的政治體系必

然有其深厚的人心根基。封建爵位系發揮作用與不發揮作用的空

隙中，為我們窺探其根基提供了可能。需要細細考究爵位之尊不

發揮作用的地方都遇到了什麼樣的親屬關係？爵位與親屬關係有

什麼樣的張力，又如何統一在一起？爵位之尊是否與親屬親尊一

樣，皆有人之心性基礎？爵位之尊與親屬親尊的關係反映了什麼

樣的政治思想內涵？下文力求回答這些問題。

1.2 不降正尊、正嫡

在親屬親親、尊尊原則基礎上而有上述喪服形制，伴隨爵位

之尊而有降服。概括言之：天子、諸侯服高曾祖父母、祖父母、

父母、妻、長子、適婦，旁期以下，尊不同者皆絕服。大夫于天

子諸侯所絕者，降一等。

首先，必不降父。《喪服·斬衰》篇首即言為父斬衰三年。

曾子雲：“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41
；孟

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

代共之”
42
。父為子之天，為三綱之首，是至親至尊之親，為父

服斬衰三年而後心安。然後是不降祖與適，《喪服·不杖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

祖與適也”。馬融曰：“尊祖重適，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

不降曾祖，《喪服·齊衰三月》“經：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

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非但大夫

不降祖、曾及長子，天子諸侯亦不降，但略為複雜。《喪服·不

杖期》“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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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

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

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

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從服是指臣從君服降一等，由臣從服

在不杖期章，則知君為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服斬。若君之父

祖已為君的話，臣為其服斬，而非不杖期，所以君之父祖不得為

君。所以鄭玄認為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君為始封之君，父卒然

後君為祖後，則君為祖服斬；一種是君為繼體之君，則父祖有廢

疾不立，君受國于曾祖，祖雖然廢疾不立，但為重所當遞及，今

君猶受重于祖，所以仍為祖服斬。總之，天子、諸侯同于大夫，

不降正尊嫡親。但是天子諸侯與大夫不同的地方在於，當天子諸

侯為繼體之君的時候，天子諸侯以尊統相授受，為喪祭之主，必

其受統，故其為正尊服有斬無期。那麼，從正尊傳下來的“重”

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如此重要？

《喪服·斬衰》，“經，父為長子。注，不言適子，通上下

也，亦言立適以長。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

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此言為父後者，

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

也” 。父親為長子服斬有一個很嚴格的要求。首先，必須是正

體於上，什麼是體？《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

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半合也，昆弟，四體也”。就是說

必須是父親的親生血脈。什麼是正，是指父親有多個兒子，正妻

所生的嫡長子才能稱為正體。也就是說父親必須是長子，兒子也

是長子，這樣才能滿足正體於上的要求。否則正而不體，或體而

不正、不正不體，均不得服斬。其次是傳重的問題。什麼是重？

鄭玄為《禮記·檀弓》作注曰：“始死亡未作主，以‘重’主其

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根據周飛舟的概括， 

“重”是臨時製作的牌位，象徵死者的靈魂，在人剛死之後作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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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之用。正體傳重，所服之服極重，背後有著嚴父尊祖的精神內

涵。父為長子三年，是因長子繼祖傳重，有己父之統。

因為體統傳重背後是嚴父尊祖的意涵，所以當自己是長子的

時候，在小宗範圍內也可立後，至於大宗正統之重，更為重要，

不可斷絕。黃以周言，“大宗無子，為之立後，為正統之重，不

可絕也。而小宗亦有五世宗適之重，故喪服‘父為長子’，傳

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戴聖、聞人通漢以此長子為五

世之適。鄭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之文，且謂長子不必五世，則

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其為之後，亦禮也。若身屬

於庶子，上不繼祖、禰亦置後，斯乃後世之失爾。”
43 

黃以周所

言，是指即使在小宗，只要自己為長子，有父之重，便可以立後

傳重，以傳己父之統。大宗嫡嫡相傳，父祖之統綿延不絕，無後

便要立後傳重。張錫恭也支持此種觀點。因為傳重很重要，所以

傳重之人都要為其所傳者服斬衰三年，所以《斬衰》章有“為人

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其背後是重

本尊祖的道理，杜佑曰：“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

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是以宗絕而繼

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

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為尊重正祖者耶”？
44 

所以，從小宗三

世傳重，到大宗正統之重，我們看到大宗極為重要。在尊降系

統中，大夫不得降大宗。

《齊衰三月》章，“經，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

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尊，只能降旁親一等，宗子

承祖之統，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不降宗子，為之三月。同時為

宗子的母、妻也不降。大夫不得尊降宗子，對宗子極為尊敬。曾

子問于孔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情’”45。大夫不世襲，與宗統分離，所以有宗子為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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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喪服安排上大夫不降宗子，仍服齊衰三月之服，在祭祀的時候

不得以己之富貴加于宗子之身。敬宗背後是出於父祖之尊。也正

是因這種父祖之尊，成為大夫立身行事的內心約束。徐乾學曰： 

“《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

為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

及於廢逐者之子姓，正所以嚴宗廟之序也”
46
。《孝經》雲，“非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

夫之孝也。《詩雲》：‘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天子、諸侯爵位世襲，所以君位繼承同時也是繼體傳重，爵

土財計與先祖之體、所傳之重合而為一。對於天子、諸侯來說，

兩者輕重相較，先祖之體統為重，爵土財計為輕。上文所引“為

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可以看出爵位與父祖之體、

重兩者的關係。當君為繼體之君時，君受國于曾祖，祖未受國，

不主宗廟，未能授己以爵土，而己仍為其服斬三年，是出於正統

貴體之義。當君為始封之君時，除去上文所述，經文另外一處看

出爵位之尊與父祖之尊之關係。《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

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

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首先，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言有父；必有先，

言有兄” ，天子諸侯至為尊貴，卻不敢以己爵位之尊加于諸父昆

弟；其次，由不臣到臣，將己之尊加到諸父昆弟之上，經過了一

個過程，這個過程以父之服與不服，臣與不臣為準則。始封君不

臣諸父昆弟，卻能夠臣己子，君之子承父之重，父得臣子，始封

君之子而得臣兄弟，承祖之重而得臣諸父，始封君之子孫之尊由

承父祖之尊而來。至於始封君之遠世子孫，當自卑別於尊，而臣

于其昆弟之為君者，不得以親親害尊尊。第三，始封之君不臣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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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昆弟，臣則不服，不臣為服若何？諸家爭論不一，錫恭先生對

比輕重厚薄，認為“始封之君與其子為所不臣者服，視本服降一

等”
47
，至為允當。所以就始封君來說，爵位之尊只有在承父祖

之重的情況下才可以以臣其昆弟、諸父，而僅僅有爵尊（始封

之君）是不夠的。曹元弼先生以此認為君臣之義出於父子，爵

位之尊是經過始封君的尊降庶子而有封君之子的厭降昆弟，這

樣經過父子的代代轉化，而有三世之後的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

弟
48
。所以，對於天子諸侯，不論是否為繼體之君，父祖乃至先

祖之體統至尊至重，爵位之尊必從屬於父祖之尊，服不得絕，

祭祀必及遠祖。至於後世，始封之君為子孫奉為太祖，則是因

其有功德於人。

上文著重論述了爵尊不降正尊，其要旨在於尊祖敬宗，皆

不得降。在此之外，要注意的是，大夫不降適，當大夫本身為

長子時，便同于上文“父為長子”一條，不降適背後有嚴父尊

祖之義。當大夫本身為庶子時，為什麼也不降其適？大夫不降適

子條在《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

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不降適子的原因，鄭玄給出的

理由是，“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非但大夫不降適，

天子、諸侯亦不降。又《殤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

殤、中殤，公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

殤”。鄭玄解釋道，“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

適也。天子亦如之”。重適是因為適、庶有別，以尊降庶而不

降適。在《不杖期》章“為眾子。注，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

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眾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

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塚子

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士爵位低，不需要別嫡庶，而大夫以上則要別嫡庶。為什麼要別

嫡庶，《內則》雲，“塚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咳而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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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右，明授之室事，退入夫之燕寢乃食”。在大夫以上，有室事

繼承，為了防止後世紛爭，大夫降己之庶子，不降適子，以使適

庶尊卑有別。徐邈總結有三條原則：“按禮，以貴降賤，王侯絕

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壓，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

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
49 

不降

適的原因，在於徐邈總結的三條中之嫡庶之別條。下文第三部分

將通過降與不降對比進一步討論。

由此，爵尊不降的範圍明見於經傳的有正尊 —— 父、祖、

曾，嫡親 —— 適子、適孫。出於嫡庶之別而不降嫡親。又由三

世傳重，擴展到適適相傳不斷的大宗，故有大夫不降宗子。而天

子諸侯均為適適相傳，在世代繼承之間皆為傳重關係。世代間相

傳之重至尊至重。除經傳明文可查之外，不降正尊與嫡親的上下

可及的邊界在哪？錫恭先生認為丈夫、婦人為宗子齊衰三月，傳

曰“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出於尊祖而為宗子服

齊衰三月，那麼為遠祖也必然服齊衰三月。原因是“蓋親親之屬

雖竭，而尊尊之統無窮。”
50 

所以出於尊祖的原因，爵尊不降正

尊，應該往上推是沒有限制的。但是不降嫡親應該是有下限的，

因為玄孫之後本就無服了。錫恭先生認為，向下的服服不同於正

尊的無限上推，“夫親親畢於以五為九，則下殺至玄孫而止矣。

其為遠祖服者，尊尊之義也。尊尊之義可上推，而不可下逮，故

上服可及無名之祖，而下服不得過玄孫”。
51

以上論述是就有爵者的內部親屬系統展開，爵位高低不影響

其對正尊嫡親的服制，世代間所傳之重至尊至重，傳遞遠近各不

相等，為什麼如此？進而爵位之尊的本質意涵是什麼？

1.3 尊統遠近

《斬衰》章首言為父斬衰三年。《齊衰不杖期》章“祖父

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祖是父之至尊，孫亦從父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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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下而上，由尊父而尊祖。《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

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自上而下，父祖

之重，嫡嫡相傳。所傳之統緒有遠有近，近者有五世以內之小

宗，遠者有百世不遷之大宗。由此便引出了宗法。

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

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

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

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

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

曰：“祖遷于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

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

上至高祖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

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

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52

宗法體系中有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與小宗之間是什麼

樣的關係，《齊衰不杖期》章，關於出後大宗的一條經文，揭示

了小宗與大宗的關係，以及爵位尊卑與尊統遠近的關係：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

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

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

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

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

得後大宗。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98 李松濤

因為大宗是“尊之統”起“收族”的作用，不可以絕，所

有有出後之禮，出後之後為其本生父母降為期服。《傳》文描

述了無爵之人，到有爵之士、大夫乃至天子諸侯與尊統由近到

遠的親和關係。從中看到爵位高低是與孝思遠近相匹配的。野人

不知尊父，都邑之士則知尊父，大夫及學士則由尊父而上及祖、

曾、高，乃至太祖。在爵位高低孝思遠近的序列中，呈現出大宗

之統的形成過程。曹元弼先生做了精彩的闡釋，自下而上而言：

蓋敬宗由於立宗，立宗所以尊祖，而尊祖必先親親。

不知尊祖者，不足與言立宗、敬宗；不知親親者，不足與

言尊祖。故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父之

尊者，野人是也；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是有親親之

道者也。此三句就父言，至大夫及學士，則知由禰而上之

尊高曾祖，又上之尊大祖矣，是其知進於都邑之士矣。至

諸侯則非惟知尊太祖，且祭及于太祖。至天子則非惟祭及

太祖，且祭及始祖之所自出。是皆有尊祖之道者也。此

三句皆就祖言。能尊祖，斯有祖統，天子之祖統比諸侯

為遠，諸侯之祖統比大夫為遠，尊者尊統上也。大夫之

祖統比諸侯為近，諸侯之祖統比天子為近，卑者尊統下

也。尊卑各有尊統，有尊統斯為大宗，故曰：大宗者，

收族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大宗既承尊統，

則收族者也。上承祖，下收族，則不可以絕，故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也
53
。

自上而下而言，曹元弼先生闡釋了由祖而有承祖之統緒的

宗：

尊之統之義……“尊”猶言“所尊”，謂大宗之祖至

尊者。下所雲祖與太祖、始祖所自出，皆含在內。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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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曰：“緒也”。立宗以承祖

之統，故高祖之統在高祖宗，曾祖之統在曾祖宗，祖之統

在祖宗，禰之統之禰宗，而太祖之統在太宗。高曾祖禰皆

是尊，而太祖為尊中之尊。《禮緯》雲：周尊後稷，宗文

王、武王。尊即祖也，則太祖得專尊名。是大宗者乃太祖

至尊之統，“尊之統”猶雲祖之緒，其宗為百世不遷之

宗，以其緒為百世不絕之緒也。以其為尊之統，而後之

所謂尊祖故敬宗也
54
。

在親親到尊尊（父尊），到祖，到太祖之尊，尊統形成，一

方面是孝思追遠的自下而上的體認，都邑之士有親親之道，能夠

尊父，大夫及學士能夠尊太祖之尊（別子之祖），天子諸侯則能

夠追尊更遠（太祖，天）。曹元弼曰：“蓋爵尊者識深，而孝思

所格者遠。位卑者識淺，而敬意所致者近。聖人緣情以制禮，因

以別上下而示民有等差也。”
55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傳，作為天

子、諸侯的公子，別子為祖，自立其統，有尊統傳承。此尊統

之重不可以絕，後世之宗子代代承接，而有大宗子之尊。在大

宗無後的時候，小宗之支子需出後大宗，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此

外，需要清楚的一點是，這裡討論的大宗小宗，是指作為別子的

公子之後代而形成的大宗、小宗，一般庶民之家不成宗法，僅有

親親而來之父尊，而沒有尊其尊，所謂“未足以成統也”。根據

曹元弼先生的論述，我們看出沿著爵位由低到高，父祖之尊延伸

到大宗之尊。

在爵位體系與正尊嫡親關係中，不僅不能以爵位之尊降正尊

嫡親，而且爵位尊卑與尊統遠近密切相關。爵位越尊越得以追祖

敬宗，尊統綿遠。體現出封建爵位體系與孝道親尊，父祖傳統，

德性高下有著密切關係。背後原因何在？對於政治秩序的形成，

就外在而言，有一套爵位等級體系 —— 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就其內而言，關鍵在於君臣上下愛敬睦順之心的培養。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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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

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

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雲：‘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
56 能夠做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言而

治”的關鍵在於順著人自然的天性加以培養，愛親敬親便是人的

天性。“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

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

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57
。從人自然的愛親敬兄而推廣

到教民彼此仁愛親睦，敬從君主、長上的命令。

而越是強調內在心性培養的政治文明，越是要求自上而下

不同爵位等級之人內心誠篤，盡心盡性。《祭統》雲，“其德

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

敬，何以為民父母矣”。《孝經》雲，“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

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爵位尊卑不等的封建政治體系中，外在的政治等級與內在的體

統遠近、孝道親尊之間關係更為複雜。具體而言，天子諸侯爵位

世襲，尊統所追極遠，“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

出”
58
。首先是出於孝道親尊，天子諸侯追祀先祖。《孝經》有

言，“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其次，天子諸侯既是傳先祖體統，也繼承先王大

位。對先王極為尊崇，如為有功之臣賜爵祿時必於大廟，以示不

敢自專。“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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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之施也”
59
。再次，天子諸侯君位世襲，背後意涵是繼承先王

賢德功業，與先王一體。《郊特牲》言：“繼世以立諸侯，象

賢也”。所以，對於天子諸侯來說，雖然君位世襲，但是背後

與先祖體統、賢德精神密切聯繫在一起，成為君主發自心性的

激勵與約束。

對於卿大夫，爵位之尊來自于賢德才能，不得世襲。《郊

特牲》雲，“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

爵，死無諡，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王制》雲，“諸侯世子

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儀禮·士冠禮》雲，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

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所以天子、諸侯世襲是出

於上面講的“象賢”之義，爵位體系之中沒有天生的尊貴，大夫

尊貴是出於尊其義，大夫的爵位是來源於德性與功業，而且一般

是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對於大夫而言，德性才能非常重要，而孝

道親親便為“德之本”，《孝經》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

所由生也”，所以對於亡親，恩隆哀篤，“百官備，百物具，不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60
，大夫不僅僅要孝

親敬親，而且孝思追遠，“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61
。又因為

大夫爵位不世襲，祖統極尊極重，由尊祖而來敬宗。所以上文 

《春秋》、《孝經》均講到對大夫而言宗廟極尊極重。可見周代

封建爵位體系中每一爵位等級之人都有一種源自天性本心的莊重

與約束，由孝道親尊展開，以至統緒久遠，尊祖敬宗。在這裡封

建爵位體系與宗法親屬關係密切聯繫在一起。

從上文看到，爵尊不降正尊嫡親。父祖之尊乃至由於嫡嫡

相傳而成的大宗之統至尊至重。大夫不世爵，與宗統相分離，

身為大夫而致敬宗廟。天子諸侯奪宗，君位體統嫡嫡相傳，至

尊至重的是從始祖相傳而來的體統。在尊卑有等的封建爵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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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尊統遠近也不同，反映出爵位體系與宗法親屬關係在心性

情感上的密切聯繫。由爵尊不降與宗統遠近而知宗廟至重，成為

周代政治中最根本的德性根基與立身為政的動力。《孝經》雲，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禮記·

大傳》雲，“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

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上至天子，下至士庶人，一以宗

廟為重，兢兢業業修德立身，愛親仁民。也正因宗統如此重要，

曹元弼先生認為，“宗法達乎上下”。張錫恭先生在此與曹元弼

先生產生分歧，認為天子、諸侯不行宗法。

“知尊禰者”以下宗，“知尊祖者”為大宗子有之， 

承先人而為大宗子者有之，以此為下達可也。若庶士庶人

身自立宗而置後，則於經未有明征。又《郊特牲》記曰：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夫不敢以先君為祖，

則不敢以今君為宗矣。故諸侯之禮，今君命昆弟之適者為

群公子之宗，禮如大宗。無適而命庶昆弟，則禮如小宗，

以君尊，不可為宗故也。若君自為大宗，則何命昆弟之

有？《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又曰：“公子有

宗道”。于公子曰宗道，而君曰合族之道，名不可假也。

名不可上僭，亦不可下褻。君不為公族大宗，猶《覲禮》 

“天子不下堂見諸侯”也。此所言者，諸侯之禮，而王族

之于天子，可以類推。
62

張錫恭先生對宗法適用範圍提出了與曹元弼先生不同的看

法，認為宗法只存在于大夫、士階層：經文中未見庶士庶人立

宗置後，而天子諸侯則因其尊極，不可為宗。因此，隨著爵位高

低不等，政治關係與親屬關係變的更加複雜。從爵尊不降，我們

看到宗廟之尊至尊至重。對於大夫士，爵位與祖宗之統相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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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重，前者統攝於後者，以親親為大。而對於天子諸侯，自其

父祖以上而言，體統相傳，所追極遠，宗廟極重。同時君統與宗

統分離，天子諸侯與宗統關係糾葛不清，處於至尊之位的天子諸

侯，與宗法親屬是什麼樣的關係呢？這種關係反映出了什麼樣的

君臣之義呢？這種複雜的關係，引起後世學者諸多爭論。

二  爵尊絕

2.1 君統與宗統關係

曹元弼先生認為宗法達乎上下，其實張錫恭先生寥寥數語已

經做出解釋。但其中關係複雜，後世多有爭論。其中尤為重要的

是君統與宗統的關係，這涉及到封建體系與宗法親屬體系之間的

關係。對這一系列問題辨析最為清楚的當為王國維先生、金景芳

先生、陳恩林先生。通過梳理幾位元先生所關注的問題與對話來

理清楚君統與宗統的關係。

首先，依照陳恩林先生總結，關於君統與宗統問題爭論是

由對兩首《詩》的不同批註引起的，一方為鄭玄，一方為毛亨。

《詩·大雅·公劉》“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詩·大雅·

板》“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鄭玄認

為“君之宗之”之“宗”為“尊”義，“大宗維翰”之“宗”

非王本身，而是“王之同姓之嫡子”。天子、諸侯不屬於宗法

系統，君統之外別立宗統。毛傳一處解為“為之大宗”，一處

解為“王者天下之大宗”，認為天子諸侯君統與宗統合，天子

諸侯即為大宗。
63 

後世以此分為兩派。王國維先生認為《喪服小

記》和《大傳》有違異之處 ——《小記》言“別子為祖，繼別為

宗”，別子成為宗法系統中的始祖。而《大傳》又提出在公子中

立大宗，立小宗，“無宗亦莫之宗”的三種情況。認為天子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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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本身非為大宗，則無法收族。進而得出天子諸侯以尊故而無

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實的結論。
64 

金景芳先生與陳恩林先生就

王國維先生提出的問題與得出的結論作出了回應，認為天子諸侯

的君統與宗統是分開的。

問題的起源在於別子與公子。《喪服小記》與《大傳》

均言“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別子毫無疑問

是宗法裡大宗的始祖。別子是怎麼來的，為什麼要被別出去。 

《禮記·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

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

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

者也。”諸侯之子只有嫡長子能夠繼承君位，君統至尊，其他公

子自卑別于尊，不得以諸侯為禰，公子之子不得以諸侯為祖。也

就是在新君繼位之後，他的兄弟們要別出去建立一個宗法系統，

後世的子孫以此別子為始祖。這便是《喪服小記》和《大傳》相

同的地方，其中重要的原則在於不繼位的公子“自卑別於尊”。

這是容易理解的。

而王國維先生認為《喪服小記》與《大傳》違異的地方在於

公子之宗的問題，“故《大傳》說之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

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

公子之公為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注曰：‘公子

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此《傳》所謂‘有

大宗而無小宗’也。又若無嫡昆弟，則使庶昆弟一人為之宗，而

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傳》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
65

《大傳》講到公子不能宗君，而君為之立大宗（嫡昆弟），立小

宗（庶昆弟）。但是之所以成為宗，是因為他繼承別子而來，如

同繼高祖以下一般。公子裡的嫡昆弟和庶昆弟不繼祖禰，為什

麼能夠成為諸公子之宗？或者說是為了合族，但也只能合諸公

子，“至此公之子與先公之子若孫間，仍無合之之道”。
66 

這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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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先生疑惑的地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王先生提出了名實

之別。“故由親之統言，則天子諸侯之子，身為別子而其後世為

大宗者，無不奉天子諸侯以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

加以‘宗’名，而其實則仍在也”。
67 

那麼王國維先生的解釋是

否準確，別子與公子之宗違異的地方，到底該如何理解？陳恩林

先生通過王、公家族的分化過程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解釋。他認為

在王、公在位的時候，王、公與其諸子同屬於王室、公室。在新

君繼位之後，出現了分化，嫡長子繼位，其他公子成為別子。這

些公子實現“別子為祖”需要經過幾代，別子的第二代“繼別為

宗”，第三代“繼禰為小宗”，這時候別子成為自己家族的祖，

一個個以“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的新的宗法系統出現。在此之

前，諸公子既不宗君，又不得禰父，處於沒有統紀的狀態。《大

傳》裡講“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士大夫之庶者，宗

其士大夫之嫡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

之宗之”，便是對這種狀態的解決辦法，陳先生將之歸納為三種

情況。王、公嫡長子繼位後，為了使諸公子有所統紀，命嫡昆弟

為大宗，是第一種情況 ——“有大宗而無小宗”。無嫡昆弟，只

有庶昆弟，立為小宗，屬第二種情況 ——“有小宗而無大宗”。

若國君只有嫡昆弟一人，便不立宗，屬第三種情況 ——“無宗亦

莫之宗”。且公子之宗僅存一世。諸公子各自有後代之後不以公

子之宗為祖，而各以別子為祖，這時各個宗法系統才真正形成。

所以在君統與宗統關係中，先有公子之宗然後有別子之宗，宗法

系統脫離君統。
68 

這便是王國維先生認為《大傳》與《小記》矛

盾的地方根源之所在。

然後是王國維先生認為王、公無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實。對

這一問題金景芳先生、陳恩林先生均做出回應。金先生認為王先

生“混淆了政權上的大宗與宗法上的大宗兩個不同的概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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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諸侯不得稱為宗法意義上的大宗，身為君主雖與其親屬有血緣

關係連屬的地方，但是僅僅在不干涉政權的情況下才談宗法。所

以，王國維先生引用的《詩·小雅》、《詩·大雅》、《周禮·

大宗伯》、《尚書大傳》等等諸多證據，只能證明天子諸侯通過

宗法親屬關係團結族人。
69 

陳恩林先生引用《詩·伐木》、《左

傳》等證據，認為“儘管天子、同姓諸侯、大夫這三個等級之間

存在著事實上的親緣關係，但是，這種親緣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

不相通的，體現在周代社會，就是只有上一等級才能強調這種關

係，而下一等級一般不能表達這種關係，這便是《禮記》所說

的‘自卑別於尊’。”
70 

這種宗法親屬關係在上下等級之間不能

相通，是因為對於上下等級而言背後的意涵不一樣：“天子諸

侯對於下一等級使用親屬稱謂，是為了使‘民德歸厚’，而大夫

對國君、國君對天子使用親屬稱謂便是大不敬。……天子、同姓

諸侯與卿大夫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宗法關係，但在周代社會，宗

法關係是不能自下而上表達的，即使天子、諸侯在某些場合使用 

‘父’、‘舅’、‘兄弟’之類的親屬稱謂，也完全是出於政治統

治的需要，它遠不是等級關係的實質”。
71 

另一方面，天子諸侯本

身既非大宗子也不屬於宗法系統。在政治身份相同的時候得論宗

法親屬關係，但是諸侯之間奉為大宗子的並非周王。如陳先生引

《孟子·滕文公上》，滕國自稱以魯國為宗國，證明周公才是文

王諸子裡的大宗子，而非周王。
72 

至於宗法系統，陳先生論述了

從公子之宗然後到別子之宗，以別子為祖的宗法系統一步步獨

立於君統之外。金先生同樣認為，“公子為大夫，對嗣君應執臣

節，不敢用兄弟之禮。正由於這樣，公子要自卑別於尊，離開原

來的血統，另建自己的血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子有‘別

子’之稱。別子另建的血統，是從別子開始的，以後不論孳衍多

少代，宗族多麼大，除非有封為國君者，因尊卑不同也應跟本系

統區別開另建立一個系統以外，其餘都尊奉別子為始祖。這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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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07

做‘別子’為祖。”
73 

因而，天子、諸侯雖然天然的有這種宗法

親屬聯繫，但天子諸侯絕對不行宗法，以別子為祖的宗法系統一

步步從天子諸侯的君統中分離出去。為什麼天子諸侯不行宗法？

背後有什麼樣的道理？

天子、諸侯與其親屬關係中有兩重意涵，一種是血緣親屬

關係，另外一種是政治身份關係，在這兩種關係中以後者為重。

為什麼以後者為重，兩位先生引經典為證。如《禮記·喪服四

治》雲：“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

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荀子·致士篇》

雲，“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

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也就是說為了息亂定

分，只能有一個至尊的君主。親屬關係不能夠干擾政治關係。

如《禮記·大傳》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位也。”《谷梁傳》雲：“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郊

特牲》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等等。與君

主有親屬關係的時候，便要自卑別於尊，尊君敬君，不再論宗

法親屬關係。

也就是說金、陳兩位先生認為，“公子別立宗，是自卑別於

尊，其精神實質是，表明一國裡，政治權力是唯一的、最高的。

這個唯一的，最高的權力只由國君一人掌握，所有國人無論同

姓、異姓，都為國君的臣屬，服從國君的統治，斷不容許有第

二種權力和政治權力平行、對抗。”
74 

在地域範圍內超越了宗法

親屬血統關係的國君“與同姓的諸父、昆弟以及其他家族成員

之間，除去一般意義的血緣關係之外，還存在著血緣關係所不

能取代的政治關係，而且後者是更為重要的關係……這在客觀

上要求原有的家族制度作出某種改變以適應這種關係”。
75 

二位

先生精准地辨析了君統與宗統的關係，找出君統不同于宗統的政

治成分，對王國維先生論述中不準確的地方有很好的矯正，強調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08 李松濤

了相比于親屬關係而言政權的尊嚴。但是這種脫離于宗法親屬的

政治成分、政治關係是否單純以權力為基礎？這種爵位最頂端的

天子、諸侯所代表的政權尊嚴背後是什麼樣的人心根基？王國維

先生認為古法設立背後有著萬世奠安之宏謀，周代典章制度皆為

道德之器械，背後是出於對德性人倫的培養。
76 

這種政治關係能

夠長久、穩定地維持，而且深入中國人的血脈靈魂，一定是這種

政治制度有著深厚的人心基礎。這種基礎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能

否從經文中具體的體例中找到根據？

2.2 君臣之義

天子、諸侯為爵位之最高，不行宗法，君統別于宗統，在

喪服表現上是絕服旁期。金先生和陳先生強調政權至尊，天子

諸侯以政治關係為重，而且陳先生提出天子諸侯以政治關係來

改變宗法親屬關係。
77 

那麼對親屬關係進行改變之後的關係是一

種什麼樣的關係？這種政治關係能夠長久地傳承下來，所依靠的

是什麼？是權力壓制、理性契約還是有什麼別的基礎能夠保證這

種政治關係的維持？細讀經典，我們發現天子、諸侯與其親屬、

臣民間這種所謂的政治關係有著極為特別的內容。這些政治關係

都是落實在具體的人的身上，即君臣之間。我們通過對君臣之間

關係的考察來看這些所謂的政治關係的本質內涵。君臣關係裡有

兩類，一類是君臣之間本為親屬關係，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
78
，這

裡呈現了陳先生講的政治關係對親屬關係的改變；一類是天子諸

侯與其異姓大臣的關係。

關於君臣關係這一講法，古今含義模糊，經文中對君臣有

一些明確的鑒定。《喪服·斬衰》注曰“天子、諸侯，及卿、大

夫，有地者皆曰君”，被稱為君的是這四種有爵位之人，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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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地。而其中又有所區別，曹元弼先生認為天子諸侯方為正

君 
79 
，張錫恭先生認為對於大夫與其臣而言，君臣之道不全

80 
。

根據對《左傳》經文的梳理，在西周春秋時代，凡是以君臣對言

的，都是專指國君與臣下。
81 

所以我們此處討論的君臣之義，重

點是君統與宗統分離的天子、諸侯與其臣之間的關係。

首先來看天子、諸侯與其宗法親屬之間的關係。喪服之

制，“貌以表心，服以表貌”
82
，死後的喪服制度是彼此間關係

最重要的表現。在喪服體制中，天子諸侯因為爵位尊貴，與其親

屬不再論親屬關係，而是變為君臣關係，對其親屬的服制發生改

變。天子諸侯服服的範圍是，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

長子、適婦，此外，對於母族之正尊，妻之正尊也不絕不降，即

為外祖父母與妻之父母服服。而對於旁期及以下親屬則絕服（始

封之君除外）。如鄭珍曰，“自期親以下，皆其臣也，臣不敢以

其戚戚君，故王公期以下不服；諸侯惟尊同者服。”
83
表現在另

一方面是其親屬對天子諸侯不敢以親屬本服服之，而變為服斬

衰。《喪服小記》雲：“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鄭注：“謂卿

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

異國，猶來為三年也”。也就是說雖有親屬關係，而其親屬不敢

以本服服之，而變為服斬衰。背後的道理是由尊卑高下而來的以

下對上的敬。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84
。所以在天子諸

侯與其親屬之間，因為尊卑不同，產生了對親屬關係的影響，其

親屬自卑別于尊，不敢與尊貴者論親屬關係，而要遠別其君，對

君主極為尊崇，在服制上加為斬衰，天子諸侯對其親屬則以尊絕

服。反過來，與君主尊卑無別便是極大不敬。《禮記·郊特牲》

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子牙及慶父逼

君無禮，緊接著可能發展為篡弒之禍，所以諸侯殺之，是合於義

的。這種尊卑關係改變了原來的親屬關係，而轉變為君臣關係。

程瑤田曰：“宗之道，兄道也。若吾既君之矣，則不敢兄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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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種君臣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完全不同于親屬關係

的政治關係嗎？還是與親屬關係有什麼內在聯繫？

我們從君位相傳入手來窺其究竟。天子、諸侯與其親屬之

間關係為君臣關係。在天子諸侯無後的情況下便可以以己行、尊

行為後，繼承大統。所以君臣以位相傳皆當為父子繼替之義。典

型的例證是《春秋》中閔公、僖公的記載。《春秋》經：“僖元

年”，未書即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即位，此非子也，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公本為閔公之兄，閔公即位，僖公

為閔公之臣，繼閔公之位，所以被稱為閔公之子。所以僖公為閔

公服喪當服三年斬衰，後人祭祀當先閔公而後僖公。鄭玄曰， 

‘閔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當為僖公為閔公服喪三年

之證據。“躋僖公”則於三傳中均有記載。《春秋經》，“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

禮無不順，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左傳》認為閔公與僖公為父子。《公羊傳》曰：“何言乎升僖

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在魯文公之時，

認為祭祀先僖公後閔公是先禰而後祖，也就是說閔公與僖公當

為父子關係。《谷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

祀也。’同樣也是說僖公為文公禰，閔公為文公祖。對比另外

一個例子是《春秋》經“仲嬰齊卒”，《公羊傳》曰：“嬰齊

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其稱‘仲’者何？以王父字為氏

也”。稱仲嬰齊是以歸父字為氏，然而只有在彼此是父子關係

時，方可以王父字為氏，歸父為卿大夫，嬰齊為其弟，不得亂

兄弟之倫而以弟為兄後，所以《春秋》經譏之。所以對於大夫

來說，爵位之尊不得奪宗法，大夫之家仍然行宗法，以親屬倫

序為准。天子諸侯則奪宗，變親屬關係為君臣關係。張錫恭先生

有言：“先王之制禮也，尊尊與親親並，惟所在而致其重焉。天

子者，天下之共主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尊無二上，旁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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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輕，而君之尊特重，故兄弟皆為之臣，喪則為之斬衰。其無後

也，雖棄其本親之倫而為之子焉可也。大夫之尊則貶矣。其所臣

者，惟家臣耳。家臣于大夫，拜不稽首，稱為子若主，而不稱君

喪。則為之布帶、繩屨，示不得同於正君也。其家主之尊，不掩

其旁親之親，故兄弟不為之臣。有棄其倫而為之子者，不得不為

亂昭穆之序也。”
86

從上我們看對於天子諸侯而言，確實因為爵位尊貴而改變了

與其親屬間的關係。一方面與天子諸侯有親屬關係的要對天子、

諸侯極為崇敬，不敢再論親屬關係。另一方面，這種“政治”關

係有其獨特的內在情義精神，是一種類似于父子的關係，《公羊

傳》曰：“臣子一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昏義》

記曰：‘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後服齊衰，服母之義

也’，在君與父，臣與子之間有一種相互作模擬的關係。所以與

天子諸侯不論有無親屬關係，一概以君臣關係論之。在臣為君服

服上表現的更為明顯。《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

王后齊衰”。疏曰：“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

《喪服·斬衰》“諸侯為天子”。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為什

麼服如此重之服？傳曰：“天子至尊也”。賈疏曰：“臣之於

君，猶子之于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喪服·斬衰》 

“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

者皆曰君”。由於君按爵位分有四類，具體的服服的人有哪些？

根據張錫恭先生的總結：“為天子斬者，幾內公、卿、大夫、

士，及有親屬之男女，無爵或在他國者，而並及列國之諸侯。為

諸侯斬者，境內卿大夫士，及有親屬之男女無爵或在他國者。卿

大夫不臣其親屬，為之斬者，惟仕於其家者耳”
87
。張先生最後

提及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類型，即公、卿士、大夫這些有地稱君

者，這一類的君不是“正君”，不臣其親屬，為其服斬的僅僅是

些“仕於其家者”，而且這些人中也有差別，一類是貴臣，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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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相，剩下的是眾臣。由於這類君尊較卑，被天子諸侯之尊

所壓，故降眾臣為己服喪的服制。《喪服·斬衰》“公、士、大

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注曰“士，卿士也。公、卿、

大夫，壓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

不奪其正”。以上所論是君臣之服，君主屬地的庶民也為君主服

服。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喪服·齊衰三月》“庶人為國

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幾內之民服

天子亦如之”。那麼為什麼庶人要為國君服呢？《白虎通》雲， 

“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

而齊衰三月之服又同于“丈夫婦人為宗子之服”。所以張錫恭先

生認為“夫宗子收族，為一族之主，故族中丈夫、婦人皆為宗子

服；國君治國為一國之君，故國中丈夫、婦人皆為國君服，其義

又同條共貫也”
88
。服制從恩義感發而來，恩義所不及則不服。

繐衰一條表現極為明顯，《喪服·繐衰》“諸侯大夫為天子。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因為諸侯大

夫接見天子而有恩義，無恩義則不服。而且不僅僅臣為君服斬，

還從君服其親屬。《喪服·齊衰不杖期》“為夫之君。傳曰：何

以期也？從服也”。臣自己的妻子也要從臣而為君服。《喪服·

齊衰不杖期》“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

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服斬”。從服從何而來？在《喪服·成人小功》經文“君

母之父母、從母”條，郝敬認為，“斯禮也，人情爾。人情所不

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為用也”
89
。方苞認為， 

“外祖父母、從母，不必於己有恩，而君母之痛如斬如剡，則庶

子當與同其憂”
90
。兩相對比，背後的道理有可能是君為其至親

服斬，而臣子當與君同憂。己為君服斬，而妻與己同憂。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天子、諸侯與其臣在服服上是不對等的，臣為其

君主服斬衰重服，君主則因尊貴懸絕不為其臣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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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從上面經傳注看到，君臣之間的政治關係就其

內在而言是一種倫理關係，是比擬于父子關係而來。《喪服四

制》雲：“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呂大臨對此解釋道：“極天下之愛，莫愛于父；極天下之

敬，莫敬於君。敬愛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為重，為

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為重，為君斬衰，尊尊之至也。

內外尊親，其義一也”。
91 

人天生而有愛敬親尊之情，這種情感

由內心所發，其最先表現出來的是對父、兄的親與尊，“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事兄是也”
92
，而後有對君之尊，乃至擴展

到凡是相與之人。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

始，教民順也。”船山解釋到，“孝弟之德統天下國家之治，而

孝弟之實則愛敬是已。愛之推為貴老、慈幼以相親睦，敬之推為

貴德、貴貴、敬長以成順治，皆立其本而教大備矣。”
93 

也就是

說因為共同的人性基礎，因家庭內親親、尊尊之情而推演到凡是

相與之人 —— 有德者、尊貴者、老者、長者、幼者皆有此愛敬之

情。總之，對父與對君的尊尊之情是一致的，由這種感情而來的

精神倫理是非常相似的。此種情態並非是有局限性的家庭化的一

種關係，而是奠基在人心性基礎上而養成的倫理關係，這成為了

周代政治思想中極為重要的精神內涵。

從上文看到，君臣之義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君臣間的關係

是一種資于子對父之尊敬而來的比擬于父子之倫的君臣倫理。但

是君臣之倫為後天形成，內涵更加複雜。第一個是與父子之倫相

比，君臣間先有尊尊而後有恩義，父子之間則是由至親而生至尊

之情。《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

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

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是父子之間，孝子之至敬從至愛而

生，至尊從至親而出。君臣之間本無天然至親之情，尊君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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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相交之後而有恩情。那麼君之尊尊緣何而來？荀子曰：“禮

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

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

也”
94
。君師作為治民、安民之本，當尊之。此外，我們從為君

服喪三年的原因可以進一步看到君之尊尊的由來。“君子喪所以

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

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

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

年畢矣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

之則危，情之至也。”
95 

曹元弼亦認為，君有生民治民之功，而

聖人取類正名稱君為父母，稱民為赤子
96
。因為君極其重要，事

關治亂，不可輕易改廢，當尊之。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
97 

孟子認為人禽之別，在於人有自仁義之性而

來的君臣父子倫理。王夫之進一步解釋到，“孔子之道，以率人

心之愛敬而奉君父為道之大原者……孔子之道，因民性之本不

容昧者而為之昭宣者也。彼之邪說，則以誣民之所自生為不生於

父母，民之所受治為不治於君。其說充滿于天下而人心之仁義塞

矣。即有不自安之情，必依君而致敬，而塞之以成乎簡奡；即有

不忍忘之情，必于父而致愛，而塞之以成乎殘忍。”
98 

本乎尊尊

之心而致敬於君，而有君臣倫理，成為周代政治制度中最為重

要內容。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
99 

在周代政治思想中最為重要的是有一套君臣倫序，其基

礎是君臣間的愛敬親尊之心，仁義之性，君臣首先當按照這套倫

序各盡己心，而非對對方提出要求，臣當忠君，君當禮遇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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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100 

這種政治體系的

約束力在於其與人內在的德性密切聯繫，倫序之下直指心性，能

否合於倫序關鍵在於能否盡仁義之心，所以孔子直接講在倫序之

大經跟前，仁與不仁立見。這套倫理也易為君臣所認同。孔子說

完之後齊景公回答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101 

正因為這種君臣關係是從

人的內在心性發展起來的具有普遍性的倫理關係，而非一種沒有

德性、精神內涵的政治關係或政治制度，後者可以根據具體情

況，人為約定而輕易改變，前者則不可輕易改廢，而是奠基於

心性之上的倫理，約束著每一個人，成為儒家政治思想中維持政

治秩序最為強勁的一股力量。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02

。君臣之倫之下

是發於心的君臣之義，猶如長幼之節一般，是一種自然的裁量節

制。所以即使現實中會有具體的個別事例破壞此種關係，也不當

因此輕易廢棄君臣之倫，君仍然尊貴，臣當盡忠。

上述所論是一種普遍性的君臣之倫，突出君主之尊，對政治

關係發揮著極大作用。而在具體的君臣之間，並不能保證君盡君

道，臣盡臣道。這便引出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另一股力量 —— 德性

道義。君臣之倫極為重要，君主極尊。君主之尊是因其為人臣之

主，有生民、教民、治民之功德，君主之尊與德性道義緊密聯繫

在一起
103

。由此而見並列於爵尊之外的德尊之重。通過孟子與景

子一段辯論，可見爵尊，德尊之關係。景子強調君臣之倫，臣當

尊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主恩，君臣主

敬。醜見王之敬子，未見所以敬王也。”孟子強調尊君當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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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君，爵尊之外複有道義之重 —— 德尊。孟子曰，“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天下之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党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104 

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之倫極重，

君極尊，而德性道義亦極為重要，力求二者能夠吻合在一起， 

《中庸》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但現實中的君主是世襲而來
105

，有爵尊者未必有德尊，有

德尊者未必有爵尊，孟子曰，“匹夫之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

之所廢，必若桀、紂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106 

於

是強調君臣倫理之重（尊君）與德性道義之重（重道）的雙重力

量強烈地影響著具體的每一對君臣關係。具體體現於與君主有親

屬關係之臣與無親屬關係之臣，君臣之恩義與道義之間的關係。

對於貴戚之卿，有君之尊，有親屬之親尊。此種君臣關係，

孟子認為，“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其位”
107

，朱

熹解釋：“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

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船山也進一步解釋，“有貴戚

之卿焉，分一體於先君，而與國同休戚，以恩勝者也。”
108 

貴戚

之卿，既當尊君，又為先君支脈，不可離去，以宗廟為重，故迫

不得已而改易君主。對於異姓之卿，既當尊君，又當重道。在君

臣交接之際，君臣之分未定，不可枉道循君。曾子曰，“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船山進一步解釋到，“乃彼以其富，而我之仁可以

並育民物者何富如之！彼以其爵，而我之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

之！我授自天，而彼得之人。吾行吾志焉，不失吾仁義，而不

失吾貧賤，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
109

“故將大有為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為也。”
110 君主待臣當尊德樂道，禮遇臣下。為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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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後，君臣之分已定，既當尊君又當重道，君臣之間，“君有

過則諫，反復不聽，則去”
111

。而在君臣不合不合或臣致士之

後，君當待臣以禮，臣當不忘君恩。在喪服中為舊君服喪的集

中體現在《齊衰三月》章。所以對於異姓之臣，臣當尊君，君

當以禮待臣，君臣合于道義，而當三諫不從而去之後，君臣間

仍當不忘恩情。

綜上，君統分離于宗統，天子、諸侯絕旁期，君主與其親屬

皆以君臣之道待之，而不論親屬關係。天子、諸侯的親屬也對君

主至尊至敬，不敢以親屬相聯通。但是這種“政治關係”—— 君

臣關係，是一種本于內心愛敬親尊，比擬于父子之倫的君臣倫

理，而要比父子之倫更加複雜。君臣之間，與父子間由親親之情

而生尊尊之情不同，是先有尊尊之情而後生恩；君臣之倫極為重

要，本乎仁義之性，不得改變，成為對君臣雙方的約束，君主不

得輕易替換；君臣之間有君之尊尊，又當合于道義，對於異姓之

臣，臣可以以道去君，但君臣當顧及恩義；對於貴戚之卿，尊重

親輕，而親不可離，固有三諫易位之說。總的來說，父子由親而

尊，君臣由尊而親成為理解政治關係的關鍵。

三 爵尊降

宗法體系與封建爵位體系構成了周代制度的兩大支柱。一方

面父祖宗廟極尊極重，事關統緒相傳，孝道親尊，民德厚薄，所

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對此極為尊崇。另一方面，又有政治爵位體

系。天子諸侯作為至尊之君，世襲先祖之體統爵土，既有宗法親

屬，又有至尊之爵，在這兩套系統中以“政治關係”為重，以尊

尊統攝親親，君統與宗統分離，不行宗法，絕服旁期及以下，這

種政治關係的具體表現是與親屬及非親屬臣民間的君臣倫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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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倫理關係是資于父尊，比擬于父子之倫的。卿大夫則沒有世

襲之爵土，尊崇不足，所以卿大夫之身既屬宗法體系，又有爵位

之尊；既有對祖宗之尊敬，不敢降服父祖、宗子；又有君父賦予

之爵位，不敢懈怠政務。所以卿大夫介於政治爵位與宗法親屬關

係之間，如何處理二者關係便極為重要。這也往往成為先賢爭論

之所在。

在前文第一部分，我們看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爵位之尊

不敵父祖之尊，故不降正尊與嫡親，且對於大夫而言，不世襲

官爵，得行宗法，出於尊祖而不降宗子。對於旁期以下，從經傳

注看到是降一等，但對於背後的道理，後世諸賢卻頗有疑議。此

間關涉到親親與尊尊之關係，而在尊尊之中又有親屬親尊，爵位

之尊。根據經文逐一厘清這些關係對於理解周代制度極為關鍵。

比如方苞就認為不當以爵位之尊貴降其親，甚至爵尊者更應該篤

愛其親屬，“先王制禮，貴者恩每隆，哀每篤。是故百官備，萬

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以尊

而降其親，非禮意也。”
112 

再如虞喜通過比較始封之君與大夫之

尊，認為大夫尊降需要通過三代繼承才可以尊降旁親。
113 

尊尊意

涵複雜，方苞只重視到親親。虞喜則錯誤更多，顯與大夫不世爵

相悖，且按錫恭先生講法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但降服一等
114

。

那麼大夫降旁親一等是出於什麼道理，為什麼能將爵位之尊加于

親屬關係之上？

當父、祖本身為大夫時，要以爵尊降其庶子、庶孫一等。

《不杖期》章“為眾子”的注雲，“士謂之眾子，未能遠別也。

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

曰：‘塚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

其首”。如注所言，當眾子之父為大夫時，為使庶子遠別適子，

降一等為大功，見於大功章。大夫之庶孫比適孫降了兩等，見

於《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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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19

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

者”。為什麼對於庶子、庶孫又要以爵尊降之？《禮經學》中以

封建尊尊之義作解：“蓋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有采。父子

相傳，惟為後一人，實有之。苟分理不明，短垣易踰，勢必骨

肉紛爭，生民塗炭。故聖人制禮，凡旁親支庶，尊不同者，諸

侯絕大夫降，所以嚴尊卑之分明，枝主之義，定民志，塞亂源，

以尊尊保全親親也。其子之降不降則惟其君父是視也。”
115 大夫

以上，以尊尊保全親親，嚴尊卑之差，別嫡庶之分。大夫以爵尊

降庶子、庶孫是沒有疑議的。以爵尊降旁期其他親屬是否合適？

為何而降？錫恭先生認為，“降之者，非臣之也，不以尊尊奪親

親。經于大夫諸降服，皆仍其本親之稱，猶之為人後者、女子子

適人者降其本親也。故身為大夫，即降其旁親，以是殊此之尊，

而非以是殺彼之親也。”
116 

也就是說，降服沒有抹殺親屬關係，

只是以顯尊貴分別。對於其他旁期親屬，經傳中皆降服一等。比

如，《大功章》“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

為士者。注：子謂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如錫恭

先生所言，尊降一等就是為了加以分別，這種分別對於有政治爵

位的大夫來說是非常必要的。王士讓曰：“大夫士雖同為臣，而

服命殊矣。燕射則有堂上堂下之班，鄉飲酒則有齒與不齒之異。

即五服之喪，而哭位別焉。喪服不為之減殺，則他禮皆窒礙而不

可行。故大夫降其旁親，理當然也。”117。喪服對於保證他禮的

順利實施是極為關鍵的。對於掌管一方政務的大夫來說，以爵

尊貴貴之義與親屬相分別也是義所當為。華學泉曰：“大夫于

諸父昆弟無君臣之分，其所以必黜其親以伸其貴，何也？曰：

古者，諸侯之封不過百里，大夫之仕于其國，其父兄宗族之為士

者，皆其所統也。不使之眾，著於尊尊之義，不可以為治。後世

士大夫之仕者，離其鄉數千里，故雖入為公卿，出為牧伯，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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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之親不聞有所降殺，其時義宜爾也。大夫之子以大夫而降，何

也？曰：此亦從尊尊之義推之也。國無二君，家無二尊，父之所

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以尊降，大夫之子及公之子以壓降，

公之昆弟及公子也，以先公之餘尊降，大夫無餘尊，故大夫沒，

大夫之子不降”
118

。

在尊尊之道中有親屬之親尊，有爵尊，而爵尊會加于親屬

關係之上。從嫡庶關係來看，父因爵尊而遠別之，使尊卑有差，

兄弟不爭，長相和睦。對於其他親屬，只有貴貴得伸才能保證政

治治理。這是從外在來論，有一種功能性的解釋。而貴貴之義得

以實現，就其內在心理而言如何？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
119

。義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何為義？“義之實

在，從兄是也”
120

，從最自然的感情來講，義最先表現為從兄敬

兄。但是不僅限於親屬範疇，《中庸》有言，“義者宜也，尊賢為

大”，船山的訓義是“義者，即吾心之衡量，而與於事物酌其宜

然者也。酌其宜然，必有尊焉。而尊之所施，惟尊賢為大；尚德

之誠，為吾義發見之不可苟者，而事之經，物之制，皆是理之所

包也”。
121 

胡培翬有言，“今案，孔子雲：‘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貴貴即尊賢之義。古者喪期無數，《虞書》言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

年之喪，自虞已然，但殷以前質，至周更參以貴貴之制，而五服

等殺益明”
122

。由此可見義是內心的裁斷，於事理之當然、人之

所當尊而有敬事、尊賢之情。且我們在第一部分看到，爵尊高下

背後是德性高低。所以就事理而言，尊卑高下當有分別，就尊賢

而言，大夫貴貴理所當伸。而且貴貴所加並非加於至親、至尊，

而是加於旁期以下，在親親尊尊之情之間，取得了一個平衡。孫

希旦對《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的一段注能夠幫助

我們理解這種親尊情義與內心裁量。“門內之服，自義率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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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21

殺極於三月；自仁率親，而加隆於三年。是恩重而義輕也，故曰

恩掩義。蓋恩莫隆于父，而凡為義者莫得而奪之也。門外之服，

以恩制者，不過旁親之期、功；以義制者，極於至尊之三年。是

義重而恩輕也，故曰義斷恩。蓋義莫重於君，而凡為恩者莫得而

並之也。資，藉也。事君之敬同于父，故其服亦同于父，所謂方

喪三年也。上以理對恩言，此以義對恩言。在物為理，處物為

義，體用之名也。喪之義服，皆以義制，義莫重於君，故特以君

言之。”
123 

也就是說隨著親屬關係的遠推，親親之情趨微，而尊

尊之義則有門外天子、諸侯、卿大夫尊尊貴貴之義。所以在尊尊

之義中，有親屬範疇之尊尊，有爵位之尊，而這兩者能夠通融在

一起的，是本於人性之義。從兄之義是義之始發，“貴貴尊尊”， 

“尊賢之等”是義之延展。

四  為政之本

《喪服四制》雲：“《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

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複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

高宗”。武丁能夠興商被載入《尚書》，而其原因卻在於慈良

於喪，哀思誠篤。為什麼國家興複，卻在於篤哀喪禮，情感敦厚

呢？可見內涵于親屬關係間的心性情感蘊含著為政的關鍵所在。 

對於一個社會體、文明來說，生死興衰的關鍵在於表現在精

神面貌上的宗教與道德。
124 

中國沒有宗教，能讓國人奠安心性、

篤守一生的是本于親屬關係而來的家庭倫理：中國人能夠在親屬

關係中最為切近的表達、發展人性，體驗生命之意義、樂趣。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125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敬

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126

。且有父母之愛敬而上及遠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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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傳，嫡嫡相承，而有正體相傳之重，傳重是先人精神德

業的延續，是後人的思慕，彼此連綴起來，連綿不絕，充滿情

感、樂趣、意義，大慰短暫的一生。父母由至親之情而有至尊

之情，祖宗相傳形成尊統，而有宗族之尊。有限的生命在這種

統緒相傳之中而獲得了延續，而且祖宗之尊極為莊嚴厚重，大

宗子承先祖之體統，而獲得族人尊敬，能夠凝聚族人。每一個人

生來被納入這一統緒倫理之內，不敢肆意妄為，而又充滿了樂趣

與意義。所以《孝經》裡講天子保天下，諸侯保社稷，大夫保宗

廟，士庶人孝敬父母，兢兢業業，莊嚴而不乏樂趣，辛勞而充滿

慰藉。所以父祖宗廟之尊本於切近之天性，又相前拓展一步，有

一種替代宗教之意涵。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以嚴父尊祖為要。

這一點恰好被往聖先賢看中，加以發揚。

在周代制度中，除去宗法親屬關係之外，極為重要的是爵

位等級體系。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爵位高下與統緒相傳遠

近密切相關，而宗法體統之本又為封建體系提供了內在精神。對

於天子諸侯，以國為體，嫡嫡相傳，傳承的不僅僅是爵位田土，

更重要的是德性體統，仿佛從先君到後世君主，在精神德性上連

為一體，所以每一位君主似乎獲得永生得以慰安生命之匆忙，而

又從先君之賢德那裡獲得了激勵與約束。對於大夫則爵位本由德

行才能而來，而為保宗廟榮顯父祖，又必須尊君敬事，言行德業

不得有絲毫疏忽懈怠。而對於天子諸侯和大夫的區別在於天子諸

侯不行宗法，而大夫則屬於宗法系統。天子諸侯與其親屬與非親

屬的臣民之間是一種君臣關係，這種君臣關係是比擬與父子關係

的。對於大夫則上有君主，下有宗法親屬，需要尊君愛親，明理

敬事，要在爵位之尊與家族親屬之間獲得一個恩與義的平衡。

所以，表面在於親屬關係之外有一層政治關係，而其內核則

在於由親屬關係與爵位體系交織而呈現出來的親尊愛敬，忠孝恩

義。自其表而言是親屬與政治的兩套體系，自其內而言卻是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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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23

些君親事理中陪護、發揚心性，光輝生命。縱向來看是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對祖宗之尊敬，成為支撐與籠罩一生的激勵與約束，橫

向來看是通過內心的親親、尊尊之心裁量事理，通達心性，孝親

忠君。縱貫這一切的通道在於盡人之性。《孟子》“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具體來講就是能

夠將人自然的仁義禮智之天性，養育發揮出來，盡心盡性，明理

知天安命。而心性倫理的培養孕育是從家庭開始的。曹元弼先生

在《孝經學·序》有言：

性者，立教之本也……使人而本無性也者，人之性而

本不親嚴其父母也者，則悖逆詐偽，爭奪相殺故其所，而

聖人將無所施其教。今人之性既親嚴其父母若是，則順而

推之，可以無所不親，無所不嚴。無所不親之謂愛，無所

不嚴之謂敬。試觀孩提愛親，少長即知敬兄。由父兄而推

之凡在天屬無不親也。其尊長無不嚴也。是即率性而順行

之，親嚴可以教愛敬之明效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仁義禮智之端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矣。苟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

何也？人少則慕父母者，性也。及其長而好色也，妻子

也，仕也。嗜欲攻取，天性日漓，親者疏而嚴者忽矣。

何怪乎事君不忠，誤國殃民，犯上作亂，覆家亡身，以

災及其親乎。
127

人的仁義之性，親親、尊尊之情，最先是表現在事親敬兄，

加以培養擴充之後，能夠發揚為對尊長的敬愛乃至對所有當愛當

敬之人與事的愛敬。所以家庭內的心性培養並非是局限於家庭這

一範圍，而關鍵在於對心性的鞏固擴展，使人遇事能心存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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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于事理，溫厚慈愛而慎重尊敬。倘若這種愛敬之心局限于家庭

親屬而未能培養為一種仁義之性，來通達地待人處事，便是無教

無道，最終也背離了孝道親親：

即或本心無他，而不達於道。以為吾親則愛之，非吾

親則不愛。吾親則敬之，非吾親則不敬。不敬則慢，不愛

則惡。惡人者，人亦惡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居上則

亡，為下則刑，在眾則兵。毀其身危其親。雖日用三牲之

養，其得為孝乎。若此者非無性也，無教也。無教則逆其

性，逆其性則失其生。上古聖人有生人之大仁，知性之大

智。知人之相生必由於相愛，相敬。而相愛相敬之端出於

愛親敬親。愛親敬親之道必極於無所不愛無所不敬。
128

所以從人自然的天性出發，家庭成為完善人性的關鍵的場

所，而最終的目的與效果卻不局限與家庭，而能夠培育、發揚

仁義的心性，來對凡所相與之人一以親親尊尊之心待之，對凡所

相遇之事，一以事理所當然而虔敬為之。這也自然成為為政之根

本。對於天子諸侯來說，既有父祖宗廟之重，又以國為體，不獨

親己之親，故“天子以德教光于四海為孝，諸侯以保重社稷和人

民為孝”
129

。對於大夫來說，既有宗法親屬之親尊，又有君主之

恩義，在親屬關係之間，有貴貴之義，裁量事理，忠君敬事。

自彼此相與之人而言是親尊情義，在這一對對具體的有情義

內涵的關係中形成了具有普遍規定性的倫理關係。孟子曰：“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敘，朋友有信”
130

。這二者構成了傳統政治的根本所在。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者，蒲蘆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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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25

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131

為政的關鍵在於人，通過仁義賢達之人來充實外在的政治

制度背後的情義精神，明晰人倫。所以需要君主不斷的修身作

則，激勵感通，提斯鼓舞，以引來同道君子。其起點在於事親，

而能夠盡親親之仁，不僅要情感篤厚，也需要獲得心性的通達，

能夠敬賢明理，有教而達於道。而能夠真正做的到卻極為不易，

所以儒家一直在強調家庭的孝道親尊，認為這才是為政之關鍵所

在。“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132 

為政的關鍵

不在於在不在位，關鍵在於存養篤厚孝友親尊的情義，能夠保存

人倫秩序，然後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立國為政即本于此。

到此我們可以明白武丁復興商朝的原因，武丁所為雖是謹守

父喪，屬門內孝親之事，但門內孝親敬親之情義禮文卻可以為邦

國興複所資。存續了將廢之禮，以豐沛的情感充實了禮節、政治

關係背後情義精神。立於人性之本，盡己之性而盡天下人之性，

仁義親尊可通於門內門外，使得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各盡其分，

相親相敬，固結一心，層層推出，以至舉天下如一家，一家如一

身。我們看到，當我們以儒家仁義的心性路徑出發去理解中國社

會時，差序格局最為重要的地方恰恰在於家庭之中，從家庭自然

親屬關係出發不是本於私利，而是家庭涵養的仁義精神為整個社

會結構、社會關係、政治關係提供了精神倫理資源。儒家一直強

調“修齊治平”，將己與家放在首位，認為“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背後之義當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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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李松濤

脫離了仁義之心，容易根據差序格局的結構做出自利的推

斷，而對整個差序格局的豐富內涵作簡單化理解。而在儒家正統

理論中，仁與義本於人之心性，從最切近處 —— 家庭開始培養，

而最終盡心盡性，達於天下。既強調親親之愛，還有尊尊之義，

尊尊又分親屬範圍的尊尊和政治體系的爵位之尊。在門內門外以

尊尊之義格正規範著親親之情，“義，人路也”
133

，使得親親之

情能夠以合適的方式在社會關係、政治關係中展開。而表現為尊

尊原則的義，從門內家庭、父祖之尊，到門外政治關係中的“尊

賢之等”、“貴貴尊尊”是一以貫通的。就其最基礎而言是從 

“敬兄”開始，而在家庭、家族、國家政治的一層層培養、擴展

中而呈現為尊君敬賢，合于事理的大義。儒家的這一理路會幫助

我們扭轉對中國公私看法的一些偏頗之見。從這一心性路徑出發

而最終形成的是中國文化中處處以對方為重的倫理本位。
134 

周飛

舟將費先生與梁先生的學說會通在一起，認為本于仁義的親親尊

尊原則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社會關係、政治關係的最基本原

則，也是理解、研究中國社會的關鍵所在。
135 

就親屬關係與政

治政治關係而言，最為重要的便是門內父子之倫，及門外君臣之

倫。政治關係能夠維持且發揮作用的關鍵在這種倫理關係。而這

種倫理關係的充實、篤厚，在於家庭孝道親尊。

費先生一生秉持“從事求知”的研究精神，在研究歷程中不

斷反思，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覺，對差序格局也做了重新的理解，

對中國傳統文化極為推崇，希望能從傳統思想中汲取滋養來研究

中國社會。
136 

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費老認

為文化借助社會而不斷傳承下來，沒有一個社會是在無歷史源流

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137

。恰如尊祖敬宗，祭祀傳重一般，中國人

幾千年血脈相傳，精神上連綿不斷，文化上以儒家義理為主，代

代相承不墜於地。或許幾經風雨，但餘緒猶存，我們看到親屬與

政治的糾葛，看到“差序人格”，而在傳統社會中，忠孝明理之

士恰恰是在家庭父祖尊敬的環境下培育出來的；對上恭敬恰恰是

對官員仁愛百姓之德性的一種潛在期待。經歷風雨剝蝕，當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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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宗法的政治倫理 327

再以整全的精神氣質呈現時，很容易看到其功利自私的東西。通

過對文獻的梳理，理清周代政治關係與宗法親屬間的關係，或許

有助於我們認清這座失落的古老花園，認識裡面依然留存的珍貴

的種子與幾經風霜而仍然未斷的藤蔓。

附圖一 同宗九族五服正服圖

高祖父

母，齊衰

三月

族曾祖

姑，緦麻/

無服

曾祖父

母，齊衰

三月

族曾祖父

母，緦麻

族祖姑，

緦麻 

/無服

從祖祖

姑，小功 

/緦麻

祖父母，

期

從祖祖父

母，小功

族祖父

母，緦麻

族姑，緦

麻/無服

從祖姑，

小功/緦

麻

姑，期 

/大功

父，斬衰

母，齊衰

三年/期

世叔父

母，期

從祖父

母，小功

族父母，

緦麻

族姊妹，

緦麻 

/無服

從祖姊

妹，小功   

/緦麻

從父姊

妹，大功 

 /小功

姊妹， 

期/大功
己 昆弟，期

從父昆

弟，大功

從祖昆

弟，小功

族昆弟，

緦麻

從祖昆弟

之女，緦

麻/無服

從父昆弟

之女，小

功/緦麻

昆弟之

女，期 

/大功

長子，斬

衰眾子，

期

昆弟之

子，期

從父昆

弟之子，

小功

從祖昆

弟之子，

緦麻

從父昆弟

之孫女，

緦麻 

/無服

昆弟之孫

女，小功 

/緦麻

嫡孫，期

庶孫，大

功

昆弟之

孫，小功

從父昆

弟之孫，

緦麻

昆弟之曾

孫女，緦

麻/無服

  曾孫，

緦麻

昆弟之曾

孫，緦麻

  玄孫，

緦麻

注：參見周飛舟，〈差序格局與倫理本位 —— 從喪服制度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原
則〉，《社會》第一期（2015），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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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44、47–48。
2 閻雲翔，〈差序格局與中國文化的等級觀〉，《社會學研究》第四期

（2006），201–213。
3 此觀點見於：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4）；馬戎，〈差序格局 ——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中

國人行為的解讀〉，《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2007），131–142；
翟學偉，〈再論“差序格局”的貢獻、局限與理論遺產〉，《中國社

會科學》第三期（2009），152–158。
4 吳飛，〈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 —— 對一個經典概念的再反思〉，《開 

放時代》第一期（2011），112–122。
5 詳細論述見，周飛舟，〈差序格局與倫理本位 —— 從喪服制度看中國

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社會》第一期（2015），26–48；吳飛，

〈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 —— 對一個經典概念的再反思〉，《開放時

代》第一期（2011），112–122。
6 尊降是指大夫以上因為爵位之尊而降服旁期以下親屬一等。

7 周飛舟，〈差序格局與倫理本位 —— 從喪服制度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

本原則〉，《社會》第一期（2015），26–48。
8 《孟子·告子上》。

9 王夫之，《四書訓義》，（湖南：嶽麓書社，2011），676。
10 同9。
11 同10, 686, 688。
12 《孟子·盡心上》

13 同13。
14 同9。
15 關於性、情、心的討論非常複雜。朱熹認為孟子所談之性是“剔出而

言性之本”，引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二之則不是”。朱熹認為在天命之性之外還有人的氣稟，性無不善，

而人的氣稟不同，會有遮蔽，便有不善。性與情為人的心所統攝。詳

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63–70。
16 李猛在《喪禮中的哭踴有節》一文中對西方學者對中國禮制的誤解做

出回應。比如韋伯認為，中國的禮僅僅為了外在身段，體態端莊，保

留面子，而沒有實質內容。是因為保留了“泛靈論的巫術”。李猛通

過考察喪禮過程中哭與踴的禮節規定認為，中國的禮恰恰是建立在人

性情感基礎上的，一方面是緣情制禮，稱情立文，另一方面是通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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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品節人情。李猛，〈喪禮中的“哭踴有節”〉，載於《婚與喪 —— 傳統與

現代的家庭禮儀》，吳飛主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80–90。
17 《道德經》。

18 《禮記·三年問》。

19 《喪服·齊衰三年》“父卒則為母。注，尊得申也”。《喪服·齊衰

杖期》“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因為父為母與子之至尊，父

在，子厭于父，出於嚴父之道，而不敢為母服三年，服齊衰杖期。父

亡之後，母親去世，才得以服齊衰三年。

20 周飛舟在《差序格局與倫理本位 —— 從喪服制度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

本原則》一文中綜合諸家之言論證了人之性、情與禮的關係，認為發

於性的情會有過與不及之偏，禮恰恰是通過對過厚之情的節文興涼薄

之情的興發來使其合於中，與性之善相合。

21 《論語·八佾》。

22 《禮記·檀弓》。

23 王夫之，《禮記章句》，（湖南：嶽麓書社，2011），9。
24 《禮記·禮器》。

25 《禮記·祭義》。

26 孔穎達，《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
27 《論語·顏淵》。

28 《禮記·禮運》。

29 《喪服鄭氏學·序》，曹元弼曰：“《喪服》一篇，三綱五倫一以貫

之，故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百世不可得與

民變革者也。’天下之達道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冠、昏、喪、祭、聘、覲、射、鄉，倫理之

至教，愛敬之精義，總會於喪服，故先王修身治天下之道在禮，而喪

服者，又禮之本”。

30 這種政治關係不同於今天講的政治關係，而是一種包括恩義情感的君

臣間倫理關係，在後文將會有詳細論述。

31 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卷一。

32 同31。
33 同8。
34 《禮記·大傳》。

35 《禮記·三年問》，“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

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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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張錫恭在《喪服鄭氏學》《正尊降服篇》中詳細論證了在親屬範圍

內，至尊源於至親。“《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

之，厚莫重焉。’《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

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是孝子順孫，其至敬根至愛而生，故

其至尊從至親而出。為父母三年不加隆，而人心即於不安，故為母有

時或屈，而居處、飲食、哭泣、思慕必三年。是加隆之服，尊之至，

由親之至也”。

37 《齊衰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

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

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

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世叔父與父親為一體至親，故加之。

為昆弟之子服期是因為自己不是其正尊，所以要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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